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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完善社屋管理機制提出書面質詢

　　特區政府在《2026年度施政方針》中強調將加強公共房屋巡查與監
管，並預計新城A區多個社會房屋項目將於2026至2027年間陸續竣工。
然而，在「舊區重整」與「人屋雙老」的雙重壓力下，現有社屋的維護
管理仍側重於「事後補救」，導致老舊社屋的維修機制逐漸顯露疲態。
台山平民新邨、青洲社屋群、青洲坊及石排灣公屋群等，近年來頻繁出
現建築質量、設施老化及維修管理滯後等問題，雖然第14/2021號法律
《都市建築法律制度》已規定私人樓宇須定期保養維修，但政府作為社
會房屋的業權人，在履行相關義務的公開性與監督機制方面，仍有待加
強。
　　為體現行政改革精神，當局應建立更嚴謹的公共房屋質量監控體系，
並落實以合理價格判給工程，避免過去的施工質量問題重現。房屋局雖
按職責聘請第三方專業機構進行檢測，但相關檢測報告及後續整改計劃，
甚少向社會及住戶公開。
　　以2007年落成的青泉樓為例，樓齡雖未達三十年，但現場可見大堂
出入口鐵門破損、無障礙出入口通道設計不當、休憩平台設施殘舊、升
降機故障頻發等情況。據資料顯示，2025年青泉樓三台升降機全年故障
次數合共達二十九次，平均每月至少有一台升降機出現故障，且三台升
降機均曾出現單月維修次數達三次的情況。按現行《為房屋局轄下之社
會房屋屋邨提供樓宇管理服務(I)2024》合同規定，維修須於事發後48小
時內完成，且每月每台升降機總停機時數不超過72小時即視為符合要求。
因此，儘管青泉樓升降機故障頻繁，至今未有處罰個案。對社屋居民而
言，亦不樂見處罰個案發生，但社會房屋的居住環境質量及配套，與相
關部門的管理積極性、透明度及自主性，確實存在優化空間。為此，本
人提出以下質詢：
　　一、針對社屋設施（如升降機、消防系統、休憩設施）出現故障或
損壞，當局如何根據實際情況，制定更清晰的標準以判斷應「直接更換」
而非「反覆維修」，並將相關評估及決策過程向居民公開，以保障住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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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居住及出行安全？
　　二、當局現時透過「意•辦事」平台為社屋租戶提供服務，主要處
理安裝許可（如露台拉閘／窗花）、一般維修（如滲漏水、爆水管）等
申請。但在社屋公共空間的設施管理及維修安全方面，當局會否參考私
人樓宇成立業主管理機關的做法，於每棟社屋邀請住戶加入關注小組，
由小組成員與物業管理實體，就公共空間設施維護及使用，有序地收集
及整理住戶的反映意見，使房屋局更清晰了解社屋狀況和住戶需求，作
出處理及跟進，以提升住戶對局方及物管公司的滿意度？
　　三、隨著2026年新城A區多個社屋項目落成，當局會否全面引入物聯
網及大數據技術，對社屋公共設備實施動態監測與預警，配合社屋住戶
的人口特點及集中需求，相應調整社屋設施規劃，以整體提升社屋的居
住質量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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